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危险物品管理制度

危险品是指受光、热、震动等的影响可引起爆炸、自燃或强烈腐蚀性、刺激性、剧毒性的药品，如果管理不当就会造成巨大灾害。测量基础实验室中的危险品，仅包括仪器检修时用的易燃的有机溶剂，如乙醚、丙酮等。为了加强易燃品的管理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一、因实验教学与科研需要，需购买易燃品，必须先做计划，经系、校领导批准方可购买。

二、领用易燃品，领用人先写好领用条，经实验室主任批准后方可领用。对用剩余的易燃品须及时归库，集中管理，严禁散失。

三、易燃品领用人员要学习易燃品的有关知识，熟悉易燃品的性质，根据易燃品的不同性质，分别隔离储存，确保安全。

四、仪器检修室绝对禁止明火，禁止吸烟。非检修人员未经同意不得进入仪器检修室内。

五、仪器检修人员要做好仪器检修室的防火、防盗、防雨、防日晒、防漏电、防霉、防尘等防护工作，保证易燃品的安全。

六、仪器检修人员要经常检查仪器检修室，及时发现隐患及时处理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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